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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千文

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70年
发展回顾、演变逻辑与未来展望

理论和政策层面，都把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

要抓手。张红宇认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由依附产业转向独立完整乃至成为战略性产业成为不可逆转的

历史趋势，[1]是农业的根本出路[2]，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历史上的第三次动能[3]。2017年8月，农业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提出大力发展农业生

产性服务，带动更多农户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围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关研究已经展开，主要是

对现状、模式的梳理和对问题、对策的分析，还有对农业生产效率、农户购买服务行为等的研究。总体上

看，这些研究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形成过程和发展逻辑关注较少，难以从历史逻辑把握发展规律，判

断未来空间，以便更好发挥其作用。本研究从梳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形成过程入手，利用拓展后的诱致

性变迁理论分析其历史逻辑和演变规律，从而判断其历史定位和未来空间。

一、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形成和发展脉络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源自农村改革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农业服务体系和农村改革后国家推动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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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战略性产

业，形成的标志是农村改革初期以农业服务户为主的市场化服务主体大量生成。经过建立农业服

务体系、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明确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等几个阶段，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成

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这既是农业现代化规律的阶段性呈现，也有着特定的经

济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形成了中国小农户兼业化、服务化、规模化三个分化方向，以及服务

链接型、土地集中型相辅相成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格局。小农户将会贯穿中国农业现代化全程，决

定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应该是中国推进农业现代

化的战略重点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主要推动力量。要加快构建支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的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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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使得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时间上继起的发展脉络。

（一）新中国成立后农业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国家确立了以合作化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后，逐步建立政府主导的农业服务体系。随着

人民公社体建立，农业服务体系稳定下来，由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大队）承担相应的农业生产性服务职

能。在农村改革以前，国家对农业服务体系进行小幅调整。一是农产品统购统销和农资供应体系。新中

国成立之初，国家协助农民发展供销合作社。1953年11月，中央明确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的计划

收购和计划供应。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机关垄断了农副产品的收购流通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为

了适应发展需要，1959年9月，中央提出在农村可以组织集市贸易，交易完成交售任务以外的剩余部分

农副产品；1962年9月，中央提出当国家超过定额征购农产品时，由供销合作社用协商议价的方式同集

体经济单位订立合同，取得农产品。[4]二是农业产中环节作业服务体系。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国家建立

了相应的作业服务体系。1952年5月，农业部决定试办国营拖拉机站。人民公社建立后，拖拉机站经营

方式经历了多次调整，社队经营成为主要形式。[5]同时，国家鼓励人民公社发展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的

集体经济和副业经济，采取社办社有社营、直属队、社有社营队管、国家和公社合营等四种形式。三是农

技推广和植保防疫服务体系。国家逐步建立专业经济技术部门，满足农业生产的技术需求。1952年中央

同意建立新式农具推广站和技术指导站。1956年1月，中央提出建立畜牧兽医工作站。1957年10月，中

央要求各地建立种子管理机构。[6]1962年9月，中央明确要求各级农业部门要加强农业科学的试验研究

工作，整顿、充实和提高种子站、技术推广站和畜牧兽医站工作。1971年12月，国务院要求每县设立农

具研究所。[4]四是农业生产资金信贷服务体系。起初，供销合作社为农民、农业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

等提供贷款。1952年，中央提出“有计划地建立信贷部和信用合作社”。1953年12月，中央要求推广和改

进信用小组、信用合作社或供销社信用部等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形式。1955年10月，中央要求人民

银行和农业银行①逐步增加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本建设投资贷款。[6]

到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在农村已经建立了覆盖全面的农业服务体系。人民公社内部设置

了畜牧兽医站、农田建设专业队、水利电力设施等专管机构（人员）、农机站（队）、农业科学技术站（组、

小组、员）、社队企业、基层供销社、代购代销店、信用合作社等承担相应的农业生产性服务职能。

（二）农村改革过程中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农村改革启动后，中央同步推动农业服务体系改革，提出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1983年中央一

号文件首次提出“社会化服务”概念。199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一九九一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通

知》中首次提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概念。1991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的通知》，提出要建立“以乡村集体或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以专业经济技术部门为依托，以农民自办服

务为补充”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在农村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推动下，市场化服务主体和服务业务大量生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逐步

成为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力量。一是农技推广服务市场化迅速发展。改革之初，农技研究和

推广服务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加强，并确立了以市场化手段提供农技推广服务的改革方向。1983年中

央一号文件要求各地“通过技术承包制，建立科技示范户、技术服务公司、生产科技联合体、科技普及协

①其中农业银行的机构设置十分不稳定，发挥的作用也相当有限。1951年，国家设立农业合作银行，即中国农业银行的前身，1952
年由于精简机构而撤销，1955年3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农业银行，1957年4月国务院决定将其与中国人民银行合并。1963年11月，建
立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1965年11月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合并，直到1978年12月中央决定恢复中国农
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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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等”。以各级农技推广服务机构为骨干、多元服务主体为补充的服务网络初步形成。为解决农技推

广部门职能弱化问题，国家于1993年出台了《农业技术推广法》，于1995年组建了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二是农产品流通、农资供应主体多元化稳步发展。中央部署放松农产品流通和农资供应的改

革。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允许农产品多渠道直线流通；1987年中央明

确“支持农民组织起来进入流通”。城乡集贸市场完全放开，农产品市场体系逐步建立起来，收购市场、

批发市场、期货市场、零售市场等多层次农产品市场迅速发展。三是农业生产性服务合作经济迅速发

展。改革之初，国家主要通过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弥补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缺口。但集体经济组

织弱化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政策上便鼓励农民和其他市场主体开展联合合作。在政策推动下，以技

术服务和产销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农民技术协会、股份合作或专业合作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四是农业服

务户、涉农服务公司等市场化主体迅速兴起。政策上逐步放开对农户、农业企业等从事农业生产性服务

的限制。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支持发展各种服务性专业户。农业服务户和专业服务户大量形成，到

1984年底全国有农机专业户93万多户，专业修理户3万多户。[7]农机户成为农机作业服务供给的主要

主体。2000年，农机作业服务收入达到 1656.1 亿元，其中农户收入 1533.47 亿元，农机服务户有

2714.73万户。[8]农户参与的服务范围迅速拓展到农技推广服务、农产品购销和农资供应服务等。同时，

与农业产业化配套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也迅速兴起，成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切入点和重要形式。

此外，多种形式的农业金融服务得到初步发展。1987年中央提出发展多样化的资金融通形式，对农村出

现的民间自由借贷，集资入股和试办发行股票、债券，合作基金会，信托投资公司等给予肯定。①

（三）21世纪以来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和创新

为适应农业农村发展形势的变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进入了公共服务机构承担公益性职

能，经营性服务项目走向市场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将发展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作为培育新动能的政策导向逐步形成。2015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进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2017年8月，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大力培育新型服务主体，加快发展‘一站式’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强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现代农业产业链的引领支撑作用”。

在上述政策推动之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一是公益性服务体系不断探索

实现形式。如鼓励涉农事业单位和部分公益性机构转型成龙头企业或服务公司；探索政府订购、定向委

托、招投标等支持形式，引导经营性服务主体提供公益性服务；整合涉农服务机构资源，搭建区域综合

服务平台。二是各类市场化服务主体竞相发展。国家推动建成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

系，主要农产品购销完全放开。工商企业进入农资经营领域。农民经纪人、农资零售店、农机服务户等不

断发展壮大，成为农村发展带头人。涉农企业、农民合作社等纷纷成立服务公司或集聚相关服务主体。

供销合作社、邮政系统、国有粮食企业等借助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重新焕发生机。三是新型服务主体

加速涌现。如提供土地流转服务的专业机构，提供品牌创建、设计服务的专业公司，提供资质评审、产品

认证、质量检测服务的专业机构，提供法律、咨询、财务等服务的中介组织，提供营销服务的电子商务平

台、会展节庆平台，提供经营管理服务的农业职业经理人等。涉农平台经济迅速兴起，为现代要素进入

农业和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提供了载体。四是多元配套的农业金融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农业银行、农村

①参见中共中央政治局1987年1月22日通过的《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中发〔1987〕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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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社、邮储银行等在各自领域健全服务网络，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如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产业

链融资、种植贷、农机贷等。服务“三农”的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发展基金、租赁公司等发展势头强劲。

农业保险体系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农业担保体系建设取得实质进展。各地还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

农户联保贷款，探索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中介组织为农户承贷承还、提供担保或帮助参加保险等。

（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形成时间和演变脉络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识别标准，一是要有相当数量的经营主体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二是提供农

业生产性服务要成为这部分经营主体的收入来源。整体上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于家庭承包制改

革初期，但主要是农机作业服务、农产品和农资购销流通等简单初级的农业生产性服务。分业务看，随

着农户卷入社会分工的程度加深，不断有新的服务业务和服务主体产生，补充完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的内容，如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近年来才迅速兴起。可以预见，随着农业分工的持续深化，会有更多市场

化服务业务和服务主体产生。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存在政府主导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向市场主导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产业演变

的历史关系。一是农业服务体系演变过程中产业形成条件的孕育。政府建立的农业服务体系，为生产队

提供了优化要素配置的有限机会，为农村改革后相应产业的形成准备了条件。这种在给定价格下相对

自由的技术投入选择，与市场经济下的技术选择类似。[9]二是农业服务体系的市场化过渡和市场化主

体大量形成。从家庭承包制改革初期到明确提出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一段时间，基层服务机构

的部分职工转型成为独立的市场服务主体，部分通过承包或折价得到社队集体资产的农户成为农业服

务户。围绕部分服务业务形成的经营主体和经营活动的集合体已经具备了产业的基本特征。三是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市场化服务的逐步替代和拓展。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也是农业

生产性服务供给从出现到形成产业的过程。市场化的服务业务和服务主体逐步取代政府主导的服务业

务和服务主体。随着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拓展延伸，其边界目前已基本覆盖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绝大部分。

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形成和发展的逻辑分析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不是“凭空产生”，其发展路径与农村改革前的农业服务体系和农村改革后的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有着天然联系。从理论上揭示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形成和发展的逻辑，对判断农业

生产性服务业的历史作用和发展前景、明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逻辑：服务外包是相对成本更低的农业要素配置方式

理论上解释不同国家农业现代化道路差异的主要是速水佑次郎、弗农·拉坦等人构建的诱导发展

模式理论。他们认为农业经营主体、农业要素供给主体及利益相关方，会动态响应要素相对价格和产品

价格结构的变化，从而塑造了不同国家不同的农业现代化路径。[10][11]中国和日本发展农业的资源禀赋

相似，理应走向相似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但芦千文、吕之望等的研究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的

发展使得中国和日本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呈现明显的分化特征。[12]这反映了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要素供

给主体对不同农业要素配置方式的动态响应，与相应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和产品价格结构变化的原理一

致。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说明购买服务的要素配置方式相对成本更低。

1.不同农业要素配置方式的成本差异

农业要素市场不是完全的，农业要素的配置会产生成本。由农业要素使用方式、供给方式、交易方

式组合构成的不同农业要素配置方式会显现出成本差异。农业要素配置方式有很多，实践中较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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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投资自用、投资雇工和服务外包三种。①三种农业要素配置方式，分别对应不同的成本结构，适应不

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主体。理论上看，农业经营主体选择农业要素配置方式主要与经营规模相

关。处在要素的规模经济要求范围内时选择投资自用模式，超过时选择投资雇工模式，尚未达到时选择

服务外包模式。这不是绝对的，还会有几种模式混合或以租赁、合作等其他形式补充。在不同国家或地

区往往是多种农业要素配置方式并存互促，且经过长期演变形成一种农业要素配置形式为主。

2.服务外包要素配置方式的成本优势

服务外包在中国农业要素配置方式中具有成本优势源于两方面经济逻辑：一是农村家庭承包制改

革形成的农户规模普遍很小，达不到绝大多数农业要素的规模经济要求。只要存在农业生产性服务供

给，小农户的理性选择就是以服务外包配置农业要素。二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一直存在，使小农户购

买服务具有经济性。农村改革以前的农业服务体系，农村改革以后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及市场化

服务主体和服务业务的发展，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可接续、未间断的服务外包要素配置方式，从而诱

导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要素供给主体较为普遍地选择服务外包。典型例证就是中国和日本农业机械化

道路的分化，和中国农机作业服务业的发展所呈现出的规律性特征；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购买农机

作业服务是相对成本更低的农机要素配置方式。[12]

（二）历史逻辑：供需缺口诱导市场化服务主体的形成

需求诱致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辩证关系是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与供给

互为前提、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需求方——农业经营主体的需求内容和方

式，与供给方——农业服务主体的供给内容和方式在动态博弈中的相互匹配，使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呈

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业态。中国农业经营主体具有明显的分化演变特征，由农村改革初期较为同质

的农户分化为兼业过程中的农户、规模扩大过程中的农户和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农业企业和农民合

作社也成为重要的农业经营主体。农业服务主体也是多种类型并存，既有农村改革前形成的服务主体，

包括垄断型农业服务组织②和事业型农业服务组织③；也有农村改革后形成的服务主体，包括农业服务

户、家庭农场、农业服务企业、服务型合作社。这使得供需动态匹配推动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呈现

多种发展模式同时并存、相互交织、交替兴起的发展轨迹。需求诱致服务供给演变，是供需匹配的主导

力量。小农户是农业服务主体的主要服务对象，其需求的演变特征决定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

本方向。农业经营主体购买服务的决策，是基于现有服务供给选择相对成本更低的服务。农业生产性服

务的供给结构对农业经营主体的需求影响也不应忽视。

从供需匹配的角度来看，市场化服务主体和服务业务的产生是受供需缺口的诱导。农村改革初期，

已经形成的农业分工体系并没有随着家庭承包制的普及而消失，农户仍有购买服务的需求。但农业服

务主体不能适应农户的需求内容和方式，乡村集体服务组织也随着市场化改革大量消失。这就造成了

农户服务需求的缺口。同时，乡村集体服务组织资产设备向农户的转移，为农业服务户和其他服务主体

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国家也只能在政策上通过引导市场化服务主体和服务业务的发展，来满足农户对

农业生产性服务的迫切需求。这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农村改革初期形成的历史逻辑。

①投资自用即农业经营主体直接购买并自用农业要素的配置模式。投资雇工即农业经营主体直接购买农业要素，但雇佣劳动力作
为劳动投入。服务外包即将要素使用及相应作业交给外部主体。

②由国家和各级政府兴办的农业服务经营组织，在改革中逐步转型为国有或政府主导的大型企业集团，如中粮、中储粮、农垦、供
销集团、邮储系统以及其他国有农业服务公司等。

③涉农部门或集体组织兴办的农业服务实体，提供农技推广、农机作业、经营管理、基础设施运营、疫病防控等服务，在农村改革过
程中逐步调整为公益性农业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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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实逻辑：购买服务是小农户发展壮大的必然选项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使中国农业规模经营分化为两条路径，土地集中型规模经营和服务链接型规模

经营。两种农业规模经营形式，在完全市场条件下是竞争性替代关系。在现实市场并不完全的条件下，

服务链接型规模经营涉及如何激励服务主体提供最优服务的问题，存在农业劳动计量和监督难题。这

使土地集中型规模经营的理论效率要高于服务链接型规模经营。但服务链接型规模经营却是当前中国

农业规模经营的主要实现形式，这其中蕴含着以下现实逻辑。

1.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是启动农户分工分业的必要前提

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是农户分化的前提条件和重要推动力。这是农户分工分业过程中理性选择的

结果。传统农业社会中，村庄是封闭的经济社会系统，农户农业生产处于独立、分散状态，只能在农业内

部实现要素配置。要实现分工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的潜在效益，必须有一部分农户转入土地扩大经营规

模，一部分农户转出土地并提供服务。随着村庄对外经济要素交流增多，农户卷入社会化分工的过程

中，要将优质要素配置到非农领域，需要借助外部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服务主体。农户会均衡购买服务

和土地流转的比较收益，存在购买服务与土地流转同时并存、购买服务向土地流转缓慢过渡等情形。可

见，分工一旦被启动，农户就会寻求服务链接型规模经营与土地集中型规模经营的动态平衡。农业生产

性服务供给的持续存在，正是中国农户分工启动的决定性因素。这也使得小农户具有韧性，将在很长时

期内是中国最主要的农业经营主体。

2.土地流转不畅是促使农户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重要外力

受多种因素影响，农民流转土地的意愿不高。一是“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少部分迁移进城的农村

中老年群体依然想方设法留住土地。大部分农村中老年群体留守乡村，除非到必须放弃土地经营权的

时候，才会选择将土地流转出去。二是土地附加的多重功能。多数农民工进入中老年后会返回村庄继续

务农，把土地当作“兜底”保障。随着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土地社会保障功能趋弱，但抑制土地流转

的新因素会出现。如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青年一代在城市稳定就业后，普遍把土地看作是具有增值

空间的资产；务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很低时，有部分农户把务农看作健康生活方式。这两种趋势在

未来会迅速增强。三是土地流转和集中机制不畅。近年来，农民流转土地迅速增多，是农民外出务工迅

速增多带动的阶段性现象，老龄农民工返乡务农收回土地的可能性很大。近几年，土地流转面积增速已

经开始明显下降。[13]这些阻碍农民流转土地的因素，正是促进农民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因素。农业生

产性服务供给的存在为农户保留土地经营权提供了替代选择，使农民更好地在农业内外、城乡之间配

置家庭要素资源。

3.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农户兼业化和规模化分化的必然结果

中国小农户的兼业化和规模化，需要以购买服务为支撑手段。首先，小农户在选择兼业经营或扩大

规模时，采取直接投资并不是理性选择。中国绝大多数农户规模仅有几亩，还要细分为零碎的多块，就

算购买了机械设备，如果不对外提供服务也会闲置浪费。通过统一作业扩大单一环节规模，基本上是提

高效率的唯一途径。其次，农户兼业化过程中需要以购买服务实现资源要素非农化配置。农户兼业化是

小农国家的普遍趋势。农户兼业化的过程，购买服务既是前提条件也是理性选择[14]。随着兼业化深入，

农户购买服务的环节逐步增多，直至将全部生产环节外包。第三，农户需要凭借购买服务破解扩大规模

的要素制约。部分小农户在扩大规模的过程中，需要将不具有规模经济的作业环节外包，或在没有实力

购买机械设备时以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替代。具有实力购买机械设备的农户，可以通过向其他农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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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作业服务，增加经营收入，缩短规模化进程。可见，农户兼业化和规模化，同时扩大了农业生产性服务

需求，诱致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进而降低了服务供给成本，使成长中的农户更愿意购买服务。

综上分析，将不同要素配置方式的成本差异纳入诱导发展模式理论框架后，有助于理解资源禀赋

类似国家或地区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分化，也揭示了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与发展的逻辑。既因为

多数农户保留土地经营权的意愿强烈、土地流转市场发育滞后，也因为农户规模小到多数生产环节直

接投资不经济，需要以购买服务方式节省投资、加快兼业化和规模化。农业生产性服务要素市场的日益

完善，降低了购买服务的交易成本，恰好为农户购买服务提供了选择机会。这使得服务链接型规模经营

成为当前中国多数农户的理性选择。

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既有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兼业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也有农

业服务主体流转土地从事规模化种养。这说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可能是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阶段性、

过渡性产业。事实上，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以小农户为主将贯穿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整个过程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基础是小规模农业经营主体。小农户将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存

在。就算是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按照城镇化峰值70%—80%，人口峰值15亿人简单计算，中国仍有3亿以

上人口生活在农村，将有几千万农户。假设耕地不再减少，户均耕地规模不足百亩甚至不足50亩。相比

目前欧美发达国家的规模化经营水平，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后的农户规模水平仍属于“小农户”，在多

数生产经营环节自己操作仍不具有经济性。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存在的情况下，购买服务仍然是具有

比较优势的要素配置方式。中国小农户仍在兼业化深化过程中，会逐步释放更多的农业生产性服务需

求。实现农业现代化，意味着更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也意味着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更高水平的发展。

（二）需要以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探索多种适度规模经营形式

以小农户为主的国家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是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农户兼业化、服务化、规模化

的分化互为前提、相互促进。农户规模化的过程就是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升级的过程。农业生产性服务

为农户兼业化和规模化提供了更有效的要素配置方式和现代要素导入渠道，也是他们发展壮大的有效

路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过渡性和融合性，使其成为农业规模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不管是提高农户兼

业化水平还是加快探索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都要以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重要抓手。促进小农

户衔接现代农业，必然要求服务链接型规模经营成为中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实现形式。未来很

长一个时期，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着力点。

（三）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共同趋势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成为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升级的重要依托和农业价

值链增值的主要源泉，是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共同趋势。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同

时，围绕农业产前和产后形成了发达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达国家的国际大粮商、种业巨头、农机具

和农资生产商等大多数已向综合服务商、产业服务商、平台服务商转型。这是他们占据农业产业发展制

高点的关键支撑。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是维系农业产业安全的战略性产业。目前，农业产前和产后服

务正是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薄弱环节，也是中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短板。这是中国农业产业在

国际农业产业体系中的核心竞争力不强，价值增值能力和话语权不足的重要原因。这就要求中国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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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性产业进行培育。

（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大国小农”条件下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诱导发展模式理论揭示出不同国家农业现代化结果收敛，原因是非农产业发展使不同国家农业发

展的相对要素价格结构呈现收敛[10]。这只是要素结构和效率表征的趋同，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分化仍然

存在。而且结果的趋同不一定就要求结果导向的发展战略趋同，要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设

计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形成与发展，是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要素供给主体对不

同要素配置方式成本差异的动态响应，是资源禀赋类似国家或地区发展基础和环境分化导致的结果。

这种分化正好适应了小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推动了小农户兼业化、规模化的分化方向。中国农业

现代化更需要通过专业化分工来实现，而分工深化和专业化提升的过程就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拓展和

升级的过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应该是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重点，更是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实现形式和主要推动力量。

四、结论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逐步贯通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和农业产业链全程，正向服务

农业全产业链、支撑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转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形成与发展，既是农村改革背景

下的强制性和诱致性相结合的制度变迁过程，也是农村要素市场逐渐完善背景下的市场筛选过程。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更有效、更便捷的要素配置方式，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路径一旦形成，就会诱导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服务主体以相对成本更低

的服务购买方式替代相对成本较高的服务购买方式。中国农业经营主体正沿着兼业化、规模化的分化

方向，形成了小规模兼业农户为主，多元化规模经营主体加速发展的态势，匹配了多种不同的农业服务

主体。小规模兼业农户一直是农业的主要经营主体，其需求内容和方式的演变决定了农业生产性服务

业的演变方向。与之相适应，农业服务户及农户型服务组织成为产中作业服务领域的主要服务主体。而

且，小农户作为最主要的农业经营主体将贯穿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全程，意味着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中

国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目前，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引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新主导力量，但仍是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的短板[15]。要着眼于培育乡村产业振兴的示范引领产业，建立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

政策体系。一是通过补贴、财税等优惠政策，大力扶持农业服务户、服务专业户发展，引导家庭农场等规

模化经营主体拓展服务业务，鼓励和支持农村青年、返乡人才等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创业就业。二

是引导不同服务主体错位发展、分工协作、网络联结。注重发挥不同类型服务主体的比较优势，推动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和顺利升级。三是开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生成路径，形成农业服务链

接型规模经营和土地集中型规模经营分工协作、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四是加快培育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引领带动传统业态转型升级，提高薄弱服务环节发展水平，加速发展电商、品牌等高端农业生

产性服务。五是深入推进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融合发展，创新经营性服务与公益性服务结合形式。

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化技术实现公共服务资源的共享共用，搭建区域性的综合服务平台或

产业链集成服务平台，建设与农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利益链相互渗透融合的服务链。六是把农业

生产性服务业支持政策纳入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着重培育新型农业服务主体，构建均衡协调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双支柱”型政策架构，形成有利于各地探索多种适度规模经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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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形式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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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Review of

70 Years of Development, Evolutionary Logic and Future Prospects

Lu Qian-wen

Abstract: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is a strategic industry that promotes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
dustries and realizes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scale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The sign of its formation was
that a large number of market-oriented service entities, mainly agricultural service households, were generated in the early stage
of rural reform. After establishing the agricultural service system, building the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 system, and clearly
developing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ea⁃
ture of th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is not only a staged presentation of the laws of agri⁃
cultural modernization, but also a specific economic logic, historical logic and realistic logic. It has formed the three differentia⁃
tion directions including concurrent, service-oriented and large-sca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scale farmers in China, as
well as a moderately-scale agricultural operation pattern in which service-linking and land-concentration complement each oth⁃
er. Small-scale farmers will run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hich determines that the agri⁃
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has more room for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should
be the strategic focu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moderate scale operation of agricul⁃
ture. It is necessary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licy system that support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New Agricultural Service System;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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